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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通知字〔2019〕22号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申报、初次认定及

专业技术职务调入认定摸底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为做好 2019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申报、初次认定及专业技术职务调入认定工作，

现对拟申报 2019年度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及专业技术职务调入认定人员情

况进行摸底。具体如下： 

一、摸底范围 

1、拟申报 2019 年高校教师系列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在编、在岗人员。 

2、拟申报 2019 年专业技术职务调入认定的在编、在岗人员。 

二、工作要求 

1、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按照“对岗申报”原则，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做好全省 2019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2019〕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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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工业大学高等学校教师（含实验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湖工大政字〔2018〕72 号）、《关于印发<湖南工业大学高

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辅导员）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及量化计分细则

（试行）的通知>》（湖工大政字〔2018〕73 号）及《关于印发<湖南工业大学高等学

校教师（含实验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补充规定>的通知》

（湖工大政字〔2019〕11 号）文件要求，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含在外学习进修

人员）如实填写《湖南工业大学 2019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申报、初次认定摸底表》、

《湖南工业大学 2019 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调入认定摸底表》。 

2、各单位应确保摸底情况完整、准确并做好统计汇总，统计汇总结果于 9 月 2 日

前报人事处师资科 229 室。其中纸质稿须申报人本人签字，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且加

盖公章；电子稿发送至人事处师资科邮箱: shizike229@126.com。 

3、请各二级单位办公室主任及拟申报 2019 年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初次认定

或申请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调入认定的人员加入“湖工大 2019职称工作群”：639081745。 

4、凡需参加 2019 年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初次认定或申请专业技术职务调入

认定的人员，必须进行此次摸底登记。  

 

联 系 人： 王老师   陈老师  周老师      

联系电话：22183229 

 

人 事 处 

2019 年 8 月 21 日 

 

附件 1：《湖南工业大学 2019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申报定摸底表》 

附件 2：《湖南工业大学 2019 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调入认定摸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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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关于印发《湖南工业大学高等学校教师（含实验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湖工大政字〔2018〕72 号） 

附件 4：关于印发《湖南工业大学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辅导员）系列专业

技术职称评审条件及量化计分细则（试行）》的通知 （湖工大政字〔2018〕73 号） 

附件 5：关于印发《湖南工业大学高等学校教师（含实验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工作实施方案（试行）补充规定》的通知 （湖工大政字〔2019〕11 号） 

附件 6：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湘

人社发〔2019〕44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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